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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承诺书
本人作为         （船名号）的船舶所有人，           （捕捞许可证编号）捕捞许可证的持证人，承诺按照《渔业法》、《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以下几点：
一、自2017年8月1日开捕起，按照《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做好《渔捞日志》的规范填写工作。在捕捞生产时，按照每天捕捞生产实际情况如实填写、记录并签字。《渔捞日志》按顺序装订成册，在船内备置、妥善保管，作为今后捕捞许可证申请、年审及渔业油价补贴资金申请的重要依据。
二、严格遵守《渔业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渔业资源养护的方针政策，自觉遵守海洋伏季休渔和最小网目尺寸相关规定，不使用禁用渔具，不越界捕捞，不为任何违法、违规捕捞行为提供便利，依法依规开展渔业捕捞生产。在渔船运营中，每年在规定时间内，参加证书证件的年审或检验，未按时年审、检验的，证书证件将作为无效证书，本人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及扣减渔业油价补贴等支渔惠渔资金的后果。
三、本人作为渔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人，将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各项安全制度。保证船舶配备的通导设备、安全设备的正常运行，在航行生产时开启AIS、北斗系统等设备，承诺将AIS、北斗系统的船位记录作为今后渔业油价补贴资金申请的重要依据。
四、承诺在渔船运营生产中，不以任何形式将渔船提供给他人异地挂靠或为异地挂靠提供任何便利。
以上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愿，本人已知晓如有违反相应法律法规，将承担罚款、没收渔具、违法所得乃至吊销许可证、没收渔船等行政处罚，以及扣减渔业油价补贴等支渔惠渔资金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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